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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实务手册》简明通俗，内容丰富，紧密结合农业执法的实际，融入了农业法
律法规的精神，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指导性。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实务手册》不但是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读本，也是“五五”普法的一
本很好的参考资料；不但是农业执法人员的一本工具书，而且也是农业部门开展依法行政工作的培训
教材。
该书对于加强农业行政管理工作，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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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部分 农业行政执法常用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农作物
种子标签管理办法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肥料登记管理办法江苏省种子条例江苏省渔业管
理条例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江苏省植物检疫管理办法江苏省农作物生产事故
技术鉴定实施办法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国家标准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
用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
范附件：农业行政处罚基本文书第二部分 农业行政执法典型案例与评估一、种植业类委托单位对代销
单位的农药经营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案非法修改农药标签案伪造农药登记证号案经营劣质的农药产品案
生产、经营、使用违禁农药案经营的农药所含成分与产品标签不符禁止生产、经营假农药销售未取得
登记证的肥料产品案⋯⋯第三部分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实践与思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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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十一条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
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
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
　　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印章。
　　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二条 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有关上级行政机关
应当责令其限期履行。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或者不履行最终裁决的行政复议决定的
，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
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
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违反本法规定，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依法提出的
行政复议申请或者不按照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经责令受理仍不受
理或者不按照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
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被申请人违反本法规定，不提出书面答复或者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和其他有关材料，或者阻挠、变相阻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进行报复陷害的，依法给予
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
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经责令履行仍拒不履行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发现有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按照
规定期限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徇私舞弊，对申请人打击报复或者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等情形的，应当
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建议，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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